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农业防强寒潮天气工作的紧急通知
玉政办电〔2020〕1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发展改革委、民政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应急管理局、文广体旅局、市场监管局、林业局、扶贫办、供销社：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强冷空气影响，2020年12月30日～2021年1月2日我市将出现今年入冬以来最强寒潮天气过程，日平均气温下降12～14℃、局部14℃以上；过程最低气温山区降至零下2～零下1℃、平原地区2～4℃，过程最低气温出现在12月31日到1月1日凌晨，同时伴有霜冻（冰冻），冷空气过境时有阵风7～8级偏北大风。为应对此次寒潮天气影响，做好当前农业防冻抗灾工作，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强寒潮天气的应对工作，强化责任意识
此次寒潮天气降温幅度大，影响范围广，且正值我市冬种冬管的关键时期，元旦、春节临近。各县（市、区），市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应对寒潮天气的工作部署，高度重视这次寒潮天气的应对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防强寒潮天气工作作为当前冬季农业工作的重点来抓。加强统筹和协调，及时落实农业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措施，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秩序，最大程度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要迅速做好组织动员和部署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层层压实责任，落实农业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措施，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秩序，最大程度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市直相关单位要强化责任意识，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发挥专业优势，组织指导组深入一线指导，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影响。
二、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指导，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各县（市、区），市各有关单位要根据我市当前的冬季农业生产特点，抓住防冻抗寒关键环节，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作物制定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做好当前的防强寒潮天气工作。一是加强马铃薯、冬玉米等越冬粮食作物防寒管理。冻害来临前抓紧追施速效有机肥及磷钾复合肥或草木灰、牛粪、猪粪或堆肥等热性农家肥,结合中耕松土,提高地温,有条件的最好搭盖小拱棚、覆盖农地膜或稻草等遮挡冰(霜)冻危害。二是做好水果果实和树体的防寒抗冻工作。对已成熟的果实及时采收上市,对未成熟的果实在冰(霜)冻来临前盖膜、套袋或喷防冻剂防寒保果。尽快用稻草包扎树干和覆盖树盘防寒保温,有条件的地区可施用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提高果树抗寒能力,对育苗圃进行全园覆盖稻草和薄膜防寒防冻。三是加强蔬菜管理工作。采用稻草、茅草、蔗叶等覆盖或地膜覆盖、双膜小拱棚覆盖等多种形式,加强对育苗和定植蔬菜的防寒保温促长工作。已经达到商品要求的蔬菜要及时采收上市。四是加强家禽家畜防寒保温工作。及时做好畜禽栏舍修缮维护,确保门窗和地板不漏风,屋顶不漏雨,有条件的可增设加温设备,并增加精饲料喂养,以提高其抗低温能力。五是加强水产养殖防寒管理工作。通过搭建越冬保温大棚,提高池塘水位或抽井水、地下水补充以提升池塘水温等措施。在寒潮到来前,对已达商品规格的水产品及时起捕上市,避免鱼类因低温遭受冻伤冻死,造成经济损失。
三、保障农产品市场供应，确保市场价格基本平稳
岁末年初正值农产品消费旺季，各县（市、区），市各有关单位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指导农民适时采收蔬菜、瓜果等农产品，加强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保证运输畅通。要加强供求信息发布，主动与批发市场、超市、电商对接，及时发布供求信息，促进农产品产销有效衔接，确保节日期间蔬菜瓜果、畜产品、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不断档、不脱销。要加强投入品监管，严格质量检测，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要做好市场价格监管，严肃查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哄抬价格行为，确保市场价格基本平稳。
四、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增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气象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及时做好灾害性天气过程的预测、预报、预警工作。应急部门要加强工作协调，根据气象预警信息，及时启动应对寒潮灾害应急响应。各新闻媒体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以及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及时发布灾害预警响应信息，进一步增强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积极做好防御准备。各级扶贫部门及贫困村帮扶单位要密切关注存在返贫风险的脱贫人口生产生活状况，发现有困难的及时提供帮扶，增强困难群众抗御寒潮低温灾害的能力。
五、加强应急值守，及时报送信息
各县（市、区），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值班，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时收集报告天气预报、农作物受灾及抗灾救灾等信息，及时启动应急预案。一旦出现灾情，要立即报告，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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